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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第 二 試 

1 1 1 年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律 師 考 試 第 二 試 

法 律 專 業 科 目 評 分 要 點 與 閱 卷 委 員 的 話 

科目：財稅法 

第一題 

【總題說明】 

本題目命擬構想源自於實務實際所發生案例，除測驗考生對於稅捐救濟法

之爭點主義與總額主義概念的爭議，與我國制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定之規範

與熟習程度以外，另就納稅義務人有關受裁罰之罰鍰，可否自應稅所得額中主

張減除的稅捐債務法爭議問題，以及在稅捐稽徵程序中，有關當事人協力義務

規定與義務違反時的推計課稅等基本觀念，是否有正確理解與掌握，為主要命

題測驗內容。題目可謂橫跨稅法總則之稅捐債務法、稅捐稽徵法與稅捐救濟法

的不同階段，與涵蓋各個不同困難程度的法律問題。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本題目涉及爭點主義與總額主義之概念說明與兩者的差別，考生需要能點出爭

議，正確引述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即可取得適當分

數。本題屬於基本觀念題，相對應屬較為簡易的法律題目。 

 

第(二)子題 

關於營業或執業行為遭處罰鍰者，納稅義務人可否自應稅所得額中予以減除，

涉及客觀淨所得原則、法秩序一體性，以及所得稅法第 38條規定的解釋適用問

題。本題需要考生對相關基本原則概念，以及所得稅法法條規定有一定程度認

識與瞭解，才能正確作答。本題規定，與前題之難易程度相比較，屬於較為困

難的法律問題。 

 

第(三)子題 

本題涉及一般行政程序法與稅捐稽徵程序法之差異，納稅義務人依法在稅捐稽

徵程序中，應負擔法定之稽徵協力義務，若納稅義務人未履行該等協力義務，

將受有推計課稅的不利益結果。本問題屬於基本概念，對於推計課稅之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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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適用，則仰賴考生對推計課稅適用的正確理解與認識。本題相對於前兩

個子題之題目，屬於相對而言，乃中等程度的法律問題。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目共分三個子題，因此在計算分數上，閱卷委員必須依照命題之分配

的各個子題，對於考生之各別的說理與答案回覆，作整體性的評價。考生之回

答既不能將各子題間說理與內容作重複性高、只是文字變換不同的回答，也不

能在各個子題間之說理與價值，彼此產生相互的矛盾，這應該是考生在說理與

作答時的基本原則。測驗有時候，必須分題為命題，是因為在訴訟實務上，每

個爭議事件都會有許多的法律爭點，分子題而考，除反應訴訟爭議事件的實務

現狀以外，考試上也是為避免考題之考點過於集中，使得該次測驗變成無鑑別

度（只剩下幸運程度）的必要使然。因此之故，若考題有明確之分題，建議考

生應要依照子題問題之內容而分別依序作答。以下閱卷委員的話，也是根據子

題內容的回答與評分而作說明。 

一、本題涉及爭點主義與總額主義的概念，與現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規範的制

定適用，據以修正過去稅捐訴訟實務有關爭點主義的作法，改採用總額主

義精神的實務操作現況。但是，讓人驚訝的是，本屬於較為簡易引用法條

之題目，有少部分比例考生仍採用爭點主義去思考與回答本問題。即在本

件個案中，納稅義務人係對該管稅捐稽徵機關 107 年度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的執行業務所得及罰鍰提起不服，但在行政訴訟程序當中，甲追加主張同

一當事人同年度營利所得之項目，成為系爭個案訴訟爭議事件所爭執的內

容。這些考生係認為，甲提出未經訴願（或復查）程序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的行政訴訟法概念，或者引用稅捐稽徵法第 35條規定，認為本件個案納稅

義務人，此前並未對營利所得之項目提起復查或訴願程序，因此不能逕自

在本件訴訟程序中，合併主張該等項目的爭議，似乎對於納稅者權利保護

法第 21條第 1項與第 2項的制定通過與生效施行，並沒有正確認識與瞭解。

多數考生則能夠正確提到在總額主義之精神下，應容許當事人可以為爭點

增加的主張，但可惜未同時引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前揭條文規定，建議法

律人應養成找尋與引用法律依據的職業習慣。 

二、子題涉及到納稅義務人之營業行為，若因未遵循稅法規範而遭處罰鍰，其

已經繳納完畢之罰鍰，是否可以作為計算應稅所得額的計算減項，此點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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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客觀淨所得額原則的適用，屬於稅基的重大問題。但是，多數考生並沒

有在本題作答中，注意並引用所得稅法第 38條之規定。有不少比例考生則

以，系爭罰鍰並非該納稅義務人之營業費用為理由，故而認為系爭罰鍰不

可以加以減除。此一回覆之答案，涉及到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區分問題，

但這種回覆答案可認為正確，卻也可以認為是錯誤的。蓋因在財務會計，

原則上納稅義務人因經營事業而遭主管機關裁處罰鍰者，此非因取得資產

而為支出，固不列入成本範圍，但只要其遭受主管機關裁處之罰鍰而必須

為支出者，在財務上就應該加以認列，不是列入其他費用，不然就是列入

損失的範圍，必須如實且即時而加以反應。但所得稅法第 38條規定，則是

將其明確排除在納稅義務人應稅之所得額的減項計算當中。因此，本題固

突顯出稅務與財務差異所在，但考題重點並不在於測驗考生對財稅差異會

計觀念，而在於測驗考生對系爭法條規範的熟悉與背後價值的正確理解。

該條規定，依據立法理由指出，各種稅法規定產生之罰鍰，「係屬對違反各

種稅法規定所加之制裁，如准予作為費用或損失列支，將抵銷制裁之效果」，

因此在結果上，「均不准其列為費用或損失」。換言之，本條乃立法者為避

免降低（抵銷）裁罰之法律效果而作的立法規範要求，因此導出財稅差異

結果，並非其性質自始非屬費用的緣故。本題只要能正確引用法條規定，

與或同時說明規範背後之法律價值，即可獲得較佳的分數。有部分考生則

順著納稅義務人在訴訟中主張之邏輯，以牴觸客觀淨所得原則為由，因此

認為系爭處分具違法性，此觀點與法條規定相互牴觸，實務上確實有若干

解釋函令予以承認，閱卷時，委員們對此並不作成對或錯的評價判斷，僅

就考生回答內容，是否能凸顯前述之基本觀念與規範價值為要。 

三、本件個案其實涉及行政程序法與稅捐稽徵法及各個稅法當中，有關協力負

擔與協力義務觀念與規範的差異，不少比例之考生在答題時，取巧而迴避

法定稽徵協力義務之規定，將其答題重點直接放在，納稅義務人因為違反

協力義務，而應受到推計課稅的適用，並引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4條規

定為據。少部分考生則是認為，該管稽徵機關無論如何，仍必須依職權而

為調查證據原則。此種回答似乎沒有注意到，在本題目中，題目內容有指

出該管稽徵機關查得納稅義務人帳戶內之收入資料，該管稽徵機關也係適

用財政部訂定的「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為認定基準。目前法律條文規定

與實務學說主流意見，認為納稅義務人依法應負擔協力義務，若未能負擔

協力義務，將有推計課稅的適用，因此結論上，尚無違反依法行政與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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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原則的問題。 

 

第二題 

【總題說明】 

本題之難度適中。第一子題部分是在測驗應考人對於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下限制出境措施之規範功能及法律性質是否能有充分正確之理解。第二

子題部分則是在測驗應考人對行政執行法第 17條有關限制居住之規定與稅捐稽

徵法第 24條第 3項限制出境之規定在法律體系上之定位與彼此之關係是否亦能

充分釐清。並據此解析財稅主管機關作成限制出境措施應遵循之法定要件，以

及應如何合義務性地行使其裁量權。 

 

【評分要點】 

第(一)子題 

    第一個子題要求考生必須能正確掌握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下限制

出境措施之法律性質並據以解題。應考人必須清楚地說明，該限制出境措施雖

具有限制處分相對人之居住遷徙自由或一般行動自由之法律效果，但其目的係

在確保租稅債權能獲得有效之清償，屬於租稅保全處分之一種，並非屬於對處

分相對人違法有責行為予以非難制之裁罰性處分。因此這種租稅保全處分自不

以「欠稅之納稅義務人對於欠繳稅款具有可歸責事由」作為其法定要件。故本

題乙主張「B營利事業之所以欠繳稅款一事，純係遭到交易相對人惡意倒帳再加

上景氣不佳所導致，對於欠繳國家稅款並無主觀上之故意或過失，並無主觀可

歸責事由可言」，自不足以作為認定限制出境處分違法之理由。本題其實並不難，

應考人只要能充分釐清本題限制出境措施之法律性質，並具以說明租稅保全處

分並不以欠稅者對於欠繳稅款具有可歸責事由作為其法定要件，即不難獲取高

分。反之，若誤將本題限制出境措施定性為行政罰並據以解題，則分數自難理

想。 

 

第(二)子題 

    此一子題難度較高。解題上有幾個重點必須分別釐清。 

    首先應考人必須先釐清稅捐稽徵法第 24條有關限制出境之規定與行政執行

法第 17條有關限制住居之規定在法律體系上之關係。就此最高行 109年度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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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4號判決略謂：「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為稅捐稽徵機關保全稅捐債權之規定，

其目的在於保全稅捐稽徵機關之稅捐債權，防止納稅義務人脫產或逃避稅捐，

屬確保將來強制執行前之措施。而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第 1 項限制住居之規定，

係行政機關將已生形式存續力之行政處分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執行，由行政

執行機關在不違背比例原則情形下，以限制住居為手段，督促義務人履行義務，

實現公法上債權，其目的在於實現國家公法上金錢債權，滿足債權人，而非保

全稅捐債權。上述二種限制出境規範的案件範圍不同，目的、發動之機關、制

度性質、限制出境金額標準、先行程序及解除出境限制條件，均不相同。」法

理上，行政執行法限制居住處分與稅捐稽徵法限制出境處分既分屬行政執行機

關與財稅主管機關掌理，兩者各有所司，則丁行政執行機關依據與乙之協議而

撤銷對乙之限制出境，對財稅主管機關自不具有拘束力。財稅主管機關自仍得

本於法定職權自行判斷個案情節是否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三項規定之法定

要件並據以為限制出境之裁量決定。從而丁行政執行機關撤銷對乙之限制出境，

當然亦不足以作為乙信賴財稅主管機關後續行為之信賴基礎，故自不生財稅主

管機關對乙之限制出境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其次乙主張，對於 B 營利事業欠稅一事，尚無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

執行等跡象，財稅主管機關並未斟酌此等情事，即按欠稅金額對其作成限制出

境處分，有違依法行政原則。此一主張是否有理由，則必須分別就下列兩個層

次解析： 

一、財稅主管機關限制出境，除了必須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三項規定之要

件外，是否同時必須符合行政執行法第 17條有關限制住居之法定要件？ 

    就此論者雖有主張上開兩個規定之規範功能及法律性質近似，故稅捐稽

徵法第 24條限制出境之法定要件，亦應具備行政執行法第 17條限制住居之

法定要件者，但並未為現今實務主流見解所採。依據目前實務見解，只要符

合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三項規定之法定要件，財稅主管機關即得對乙為限

制出境之處分。至於行政執行法第 17 條有關限制住居之要件，則非屬財稅

主管機關限制出境之法定要件。故本案即使營利事業並無隱匿或移轉財產以

及其他逃避稅捐執行跡象，亦不得據此認定財稅主管機關限制出境之處分有

不符合法定要件之瑕疵。 

二、是否只要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24條第三項規定之法定要件，財稅主管機關所

為限制出境之處分即當然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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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三項規定係屬裁量授權之規定，並非屬羈束規

定。故即使符合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三項規定之法定要件，財稅主管機關

就是否為限制出境之處分，仍應在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下，對是否有為限制

出境以保全租稅債權之必要為合義務性之裁量。財稅主管機關若是將此一規

定誤解為羈束規定，即有裁量怠惰之瑕疵。至於在行使此一裁量權時，「有

隱匿或移轉財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行為」固屬對租稅債權有所危害之典型態

樣，但若有其他足以危害租稅債權之情事而有為限制出境之必要者，財稅主

管機關自仍得為限制出境之處分。就此財政部已頒定「財稅主管機關限制及

解除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原則上亦是依據個人及營利

事業欠稅額度及是否業已確定分別規定不同類型之限制出境條件，作為其行

使限制出境裁量之基準。財稅主管機關若依據上開辦法行使裁量權，原則上

尚不構成裁量怠惰之瑕疵。但財稅主管機關在個案中依據上開裁量基準採取

限制出境處分，是否仍有可能因輕重失衡而違反比例原則，或是有出現在裁

量基準中未予列入之重要因素而漏未斟酌，則仍必須就具體個案情節判斷之，

尚不得以符合上開裁量基準即認定其必然無裁量之瑕疵。 

    本子題涉及之爭點較為複雜。基本上若應考人能針對上述幾個問題點層次

分明地釐清並分析，則可以獲取相當高之分數。若能正確地釐清行政執行機關

與財稅主管機關依法各有所司，在本題中限制出境之處分並無違背信賴保護原

則之問題，則亦可獲取尚可之分數。但若誤將限制出境處分定性為行政罰，甚

至認定本題中限制出境之處分違背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者，則獲得之分數自然

不理想。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屬於稅法總論中租稅行政法範疇之問題。整體而言，其雖屬稅法學之

領域，但並非屬於稅法之深水區，應考人只要對稅捐保全之措施有最基本認識，

加上基礎之行政法學訓練，即不難獲取不錯之分數。 

 


